
1 

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三季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23 号 
 

 

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三季度报告审查过程中，关注到如

下事项： 

1.三季度报告显示，你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

19,390.82 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

利润”）-893.34万元。你公司自 2017年以来净利润出现盈亏交

替的情形。半年度报告显示，你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

入 11,920.64 万元，其中去年新增的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

8,668.79万元，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72.72%。你公司于 2021 年年

报按照“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

入”项目将新增的贸易业务收入予以扣除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你公司近年来所处行业发展趋势、经营情况、主

营业务结构，说明你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亏损的原因，持续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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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能力及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如是，请充分提

示风险。 

（2）说明去年新增的贸易业务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的收入

情况及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，并结合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

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中关于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，

说明上述贸易业务产生的收入是否应当在报告期予以扣除，如是，

进一步说明扣除的具体情况及扣除后的收入情况，并逐项核实是

否存在其他应当予以扣除的营业收入项目。同时，结合你公司

2022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负及营业收入扣除情况，说明你公司

是否可能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，并充分揭示风险。 

2.你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与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泓钧”）签署回购协议，约定北京泓钧以 12,000

万元的价格回购你公司持有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全部合伙份额，同时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

会在上市公司对并购基金的年化投资回报率不低于 15%的前提下，

董事会有权批准并购基金的退出方案。2022 年 10 月 15 日，你

公司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》显示，

截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，你公司尚有 1,800 万元未收回，且同

意将 1,800 万元尾款折价调整为 1,300 万元。你公司于 2022 年

12月 10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》

显示，北京泓钧委托南京晟佰励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

晟佰励”）向你公司支付了尾款 1,30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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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你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.43亿元。

请结合你公司目前资金状况、债务情况等，说明你公司对应收北

京泓钧的部分尾款进行债务豁免的原因、合理性及必要性，相关

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相关退出方案满足“并购基金的年化投

资回报率不低于 15%”的具体情况，是否及时履行恰当的审议程

序，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。 

（2）经公开信息查询，南京晟佰励于 2022年 11 月 20日成

立，注册资本仅为 100万人民币。请结合南京晟佰励的履约能力

等，说明北京泓钧委托南京晟佰励代支付上述款项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南京晟佰励是否与你公司、你公司董监高、控股股东或实际

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，南京晟佰励支付上述款项的具体资金来源，

是否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你公司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前

十大股东，以及你公司收取相关款项后具体使用用途、时间等，

你公司后续是否存在需返还或变相返还相关款项的行为，你公司

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否就此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排。 

（3）请说明你公司前期就逾期未收回的相关款项计提信用

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况，本次债务豁免的会计处理过程，以及对

2022 年业绩的具体影响。 

3.2022 年 10 月 31 日，你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审

计机构议案，你公司将年度审计机构由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苏亚金诚所”）更换为中兴财光华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兴华所”）。苏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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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诚所作为你公司 2021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，就你公司 2021年

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（1）请说明你公司与苏亚金诚所在审计工作安排、收费、

审计意见等方面是否存在分歧，并请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说明

就本次变更审计机构原因的核实情况，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导致变

更审计机构的原因或事项。 

（2）请说明你公司在选择中兴华所的过程中，董事会、独

立董事、监事会对评价中兴华所的专业胜任能力、诚信情况、投

资者合法权益保护能力，尤其是独立性方面等所采取的评估程序

和结果，并说明程序是否充分合规、结论是否审慎客观。 

（3）请中兴华所、苏亚金诚所说明是否根据《中国注册会

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2 号——前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》做好前

后任会计师的沟通。请中兴华所说明在业务承接、风险评估方面

所做的具体工作以及截至目前的审计进展。 

4.半年度报告显示，你公司所涉谢楚安案件的深圳国际仲裁

院（2019）3032、3033 号仲裁裁决书发生效力，你公司应就练

卫飞对外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。同时，练卫飞作为深圳国际仲

裁院（2019）3032、3033 号案件第一被申请人申请撤销裁定，

林辉云作为深圳国际仲裁院（2019）3033 号案件第三被申请人

申请撤销裁定，尚未作出裁决结果。请你公司说明练卫飞、林辉

云等申请撤销仲裁的最新进展，并说明相关结果可能对你公司的

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是否可能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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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并充分揭示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2 月 20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 


